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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中锐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宁波大学、国家智能制造装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宁波市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浙江易通

特种基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大碶铭振模具厂。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良夫、毛伟、刘晓明、邸鹏远、周跃阳、刘俊斌、刘贵林、刘德虎、赵京昊、

崔中文、陈劼、范进桢、余丰、曹三华、张玲斌。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李存军。 

本文件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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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式大口径正反循环工程钻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平台式大口径正反循环工程钻机的型式和型号、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使用说明书、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钻孔直径不小于2.5 m的平台式大口径正反循环工程钻机（以下简称钻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66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0095.1—2008  圆柱齿轮  精度制  第1部分：轮齿同侧齿面偏差的定义和允许值 

GB/T 10095.2—2008  圆柱齿轮  精度制  第2部分：径向综合偏差与径向跳动的定义和允许值 

GB/T 11345—2013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GB/T 13306  标牌 

GB/T 14039—2002  液压传动  油液  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 

GB 14048.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GB/T 16657.2  工业通信网络  现场总线规范  第2部分：物理层规范和服务定义 

GB/T 19666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 

GB 26545—201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钻孔设备安全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JB/T 5943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JB/T 5945  工程机械  装配通用技术条件 

JB/T 5946  工程机械  涂装通用技术条件 

JB/T 13706—2019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正反循环工程钻机 

3 术语和定义 

JB/T 13706—20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型式和型号 

4.1 型式 

产品按动力驱动方式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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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式钻机； 

——内燃机式钻机。 

4.2 型号 

产品的型号标识应符合JB/T 13706—2019中4.2的要求。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研发 

5.1.1 应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开展三维建模和模块化设计。 

5.1.2 应采用有限元法分析钻机受力变形情况和结构强度，结合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开展虚拟样机装

配分析。 

5.2 材料和零部件 

5.2.1 钻头刀头应采用硬度不低于 HRA80 的耐磨刀具材料；钻杆应采用屈服强度不应低于 345 Mpa 的

材料；钻机的钢结构焊接部件应符合 JB/T 5943 的要求。 

5.2.2 动力头减速机的齿轮精度应不低于 GB/T 10095.1—2008、GB/T 10095.2—2008 中 7 级的要求，

齿轮齿面表面硬度应不低于 HRC52。 

5.2.3 系统现场通讯应采用符合 GB/T 16657.2 和 GB/T 19666 规定的专用屏蔽电缆。 

5.3 工艺装备 

5.3.1 应对关键工序设备进行工序能力分析及综合效率分析。 

5.3.2 钻杆焊接后，应对焊缝进行 100 %超声检测，焊缝内部质量应符合 GB/T 11345—2013 中Ⅱ级以

上要求。焊缝外观质量应符合 GB 50205 的要求，且一级焊缝比例应不小于 75 %，焊缝硬度应不大于

HB320。 

5.3.3 应配备数控机床、数控火焰切割机、数控自动焊接机床等自动化设备。 

5.4 检验检测 

5.4.1 应开展齿轮精度、焊缝质量、钻机的液压油油温及清洁度、电气系统、密封性能、动力头、回

转接头密封性等项目的检测。 

5.4.2 应具备齿轮测量仪、图象处理万能工具显微镜、超声波探伤器、粒度粒形分析仪等检测设备。 

6 技术要求 

6.1 通用要求 

6.1.1 钻机应能在环境温度-20 ℃～40 ℃、相对湿度不大于90 %、海拔不大于2 000 m、风速不大于20 

m/s 的条件下正常工作。 

6.1.2 制造商应提供钻机主要参数，钻机主要参数见附录 A。 

6.1.3 内燃机式钻机燃油箱的容量，应保证整机连续工作 12 h 以上。 

6.1.4 钻机整机、钻具应设置吊装点。 

6.1.5 钻机应设置能封闭孔口的孔口板。 

6.1.6 钻机上应设置起吊钻杆的辅助起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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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动力头或转盘额定扭矩和额定转速，与明示值的误差不应大于±1.5 %，动力头最大行程偏差

不大于 8 mm。 

6.1.8 主提升液压油缸或主提升卷扬机提升能力、加压能力、提升下放速度与设计值的误差不应大于

±3 %，速度精度应不大于 0.5 mm/min。 

6.2 外观 

6.2.1 外观涂装应符合 JB/T 5946 的要求。 

6.2.2 焊接件应符合 JB/T 5943 的要求。 

6.2.3 装配件应符合 JB/T 5945 的要求。 

6.3 整机性能 

6.3.1 稳定性 

6.3.1.1 钻机的稳定性应符合 GB 26545—2011 中 5.5 的要求。 

6.3.1.2 钻机钻斜孔时，任何工况下倾翻力矩均应小于固定夹持力矩。 

6.3.2 液压系统 

6.3.2.1 液压系统应符合 GB 26545—2011 中 5.9 和 GB/T 3766 的要求。 

6.3.2.2 液压系统油路中应具有压力显示装置。 

6.3.2.3 钻机的液压油工作温度不应超过 80 ℃。 

6.3.2.4 钻机的液压油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不应低于 GB/T 14039—2002 中-/19/16 的要求。 

6.3.2.5 应能实现最低液位、最高油温自动报警。 

6.3.2.6 不应使用混合液压油。 

6.3.2.7 提升、起架和支腿液压油缸应设有防止活塞杆自行缩回的装置。 

6.3.3 电气系统 

6.3.3.1 电气系统应符合 GB 26545—2011 中 5.8 和 GB/T 5226.1 的要求，各低压电器应符合 GB 

14048.1 的要求。 

6.3.3.2 钻机的电气外壳应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4 Ω。 

6.3.3.3 电气设备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GB/T 4208—2017 中 IP55 的要求。 

6.3.4 操纵控制系统 

6.3.4.1 操纵控制系统应符合 GB 26545—2011 中 5.3 和 5.4 的要求。 

6.3.4.2 钻机作业的主要操作应集中在操作室内进行，可在操作室外设置辅助操作台，进行辅助作业

的操作。两操作系统应具有互锁功能，防止误操作。 

6.3.4.3 室内操作台上应配备能显示钻机工作运行、状态、参数的显示装置。 

6.3.5 密封性能 

6.3.5.1 液压系统、润滑系统及减速机等部位不应有渗、漏油现象。 

6.3.5.2 冷却系统的散热器开关、冷却液及水管接头等不应有漏水现象。 

6.4 主要部件 

6.4.1 导向架和鞍形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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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架立柱与鞍形架间的导向间隙应不大于3 mm，立柱焊成后，导向部分在2 m长度内扭转变形量应

不超过2 mm。 

6.4.2 动力头、水龙头及转盘 

动力头或水龙头装配后，密封试验压降在30 min内应不超过0.07 MPa。 

6.4.3 底架 

底架焊接应符合JB/T 5943的要求；有钻斜孔功能的钻机，还应有钻垂直空的功能；钻进斜孔时，

底架上的工作平台应能保持水平状态，其水平偏差应为±5°。 

6.4.4 钻具 

6.4.4.1 钻杆、导向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钻杆上的压缩空气通道进行气密性试验时，压降在 30 min 内应不超过 0.07 Mpa； 

——钻杆由标准节组合的，标准节应具有互换性； 

——钻杆过渡接头、导向装置、配重装置和钻头的连接法兰盘具有互换性； 

——钻具连接时应有保证压缩空气通畅的装置； 

——钻杆轴线的直线度公差不应大于钻杆总长度的 0.6 ‰。 

6.4.4.2 钻头（含刮刀钻头和滚刀钻头）应满足以下要求： 

——刮刀钻头的导向圈的中心线与中心管的同轴度不应大于 3 mm，连接法兰与中心管的垂直度不应

大于 2 mm； 

——滚刀钻头连接法兰与刀座底板平面的平行度不应大于 1.5 mm；钻头连接法兰的轴线与刀座底板

平面的垂直度不应大于 1.5 ‰，且不大于 6 mm； 

——安装在钻头最外缘的滚刀，应沿圆周均匀分布；滚刀安装后所形成的轨迹直径的偏差应不大于

±1.8 mm； 

——钻机额定输出扭矩相同时，其钻头连接法兰应具有互换性。 

6.4.5 钻具提升装置 

采用液压油缸提升钻具的钻机，鞍型架两侧液压缸的行程误差应小于行程的0.5 %，且不大于15 mm，

并有浮动功能。 

6.4.6 卷扬机、钢丝绳和滑轮 

6.4.6.1 钻机用卷扬机、钢丝绳和滑轮应符合 GB 26545—2011 中 5.15 的要求。 

6.4.6.2 提升钻具的卷扬机应有随动功能。 

6.4.7 操作室 

操作室应符合GB 26545—2011中5.2的要求。 

6.5 其他安全和环保要求 

6.5.1 钻机各卷扬机构应具备起升极限高度的限位功能。 

6.5.2 钻机应配有运输状态时的回转锁定装置。 

6.5.3 钻机应配有回转和行走时的声响警告装置。 

6.5.4 钻机的防火和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 GB 26545—2011 中 5.1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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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钻机的最大提升力不应小于额定提升力的 1.25 倍静载，且在短时最大提升力状态下，其他机

构应工作正常。 

6.5.6 钻机应能承受不小于 1.25 倍额定扭矩的冲击负荷。 

6.5.7 电动机式钻机操作室内耳边噪声不应大于 65 dB（A），内燃机式钻机操作室内耳边噪声不应大

于 85 dB（A）。 

6.5.8 钻机的其它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26545—2011 的要求。 

6.6 可靠性 

钻机的可靠性试验时间应为360 h，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不应少于300 h，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不应

少于320 h，可靠度不低于95 %。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准备及条件 

7.1.1 试验样机应具备下列技术文件： 

a) 产品使用说明书； 

b) 产品标准； 

c) 试验大纲； 

d) 其它有关技术文件。 

7.1.2 试验样机应按工作要求装备齐全。 

7.1.3 试验样机的燃油、液压油、冷却液、润滑油等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加注至规定的容量。 

7.1.4 在试验期间，试验样机应根据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保养，不得任意调整或更换主要零部件。 

7.1.5 试验场地应坚实平整,试验场地的纵向和横向坡度不应大于 2°。 

7.1.6 试验应在无雨雪天气进行，试验时的风速不应超过 5 m/s，气温在 0 ℃～35 ℃之间。 

7.2 外观质量 

7.2.1 外观涂装的检验按 JB/T 5946 的规定进行。 

7.2.2 焊接件的检验按 JB/T 5943 的规定进行。 

7.2.3 装配件的检验按 JB/T 5945 的规定进行。 

7.3 主要几何参数与质量的测量 

按JB/T 13706—2019中6.3的规定进行。 

7.4 接地比压 

按JB/T 13706—2019中6.4的规定进行。 

7.5 动力头额定输出扭矩的测量 

按JB/T 13706—2019中6.6的规定进行。 

7.6 转盘额定扭矩的测量 

按JB/T 13706—2019中6.7的规定进行。 

7.7 主油缸加压力、提升力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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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JB/T 13706—2019中6.8的规定进行。 

7.8 噪声测量 

司机位置的耳边噪音的测量方法按GB 26545—2011中附录A的规定进行。 

7.9 卷扬机、钢丝绳和滑轮 

按GB 26545—2011中5.15.2的规定进行。 

7.10 液压系统液压油温、清洁度及密封性测量 

按JB/T 13706—2019中6.10的规定进行。 

7.11 电气系统试验 

按GB/T 5226.1和GB 14048.1的规定进行。 

7.12 警示标志 

按GB 26545—2011中5.19和7.2的规定进行。 

7.13 导向架和鞍形架 

按JB/T 13706—2019中6.12的规定进行。 

7.14 动力头、水龙头密封性试验 

按JB/T 13706—2019中6.13的规定进行。 

7.15 钻具气密性试验和形位公差测量 

按JB/T 13706—2019中6.15的规定进行。 

7.16 钻具提升装置油缸行程误差的测量 

按JB/T 13706—2019中6.16的规定进行。 

7.17 其他安全和环保要求的试验 

其它安全和性能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法见表 1。 

7.18 操作系统 

按GB 26545—2011中5.3和5.4的规定进行。 

7.19 可靠性 

按JB/T 13706—2019中6.18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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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出厂检验 

8.2.1 每台钻机均需经制造商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8.2.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1。 

8.3 型式检验 

8.3.1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进，可能影响产品主要性能；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停产 5 年以上恢复生产的产品；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进行该项检验。 

8.3.2 型式检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一台进行。 

8.4 判定规则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判定产品不合格： 

——表 1 中 A 类项目有一项不合格； 

——表 1 中 B 类项目有二项不合格。 

表1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分类 试验方法 判定依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基本参

数 

几何参数 B 7.3 6.1.2 √ √ 

2 质量参数 B 7.3 6.1.2 √ √ 

3 
外观质

量 

外观涂装 B 7.2.1 6.2.1 √ √ 

4 焊接件 B 7.2.2 6.2.2 √ √ 

5 装配件 B 7.2.3 6.2.3 √ √ 

6 接地比压 A 7.4 6.1.2 — √ 

7 噪声 A 7.8 6.5.7 — √ 

8 卷扬机、钢丝绳和滑轮 A 7.9 6.4.6 √ √ 

9 动力头扭矩 A 7.5 6.5.6、6.1.8 √ √ 

10 
液压系

统 

密封性能 A 7.10 6.3.5 √ √ 

11 液压油油温及清洁度 A 7.10 6.3.2 √ √ 

12 主油缸加压力 A 7.7 6.1.9 √ √ 

13 电气系统 A 7.11 6.3.3 √ √ 

14 警示标志 A 7.12 6.5.8 √ √ 

15 动力头、水龙头密封性 A 7.14 6.4.2 √ √ 

16 钻具 A 7.15 6.4.4 √ √ 

17 钻具提升装置 A 7.16 6.4.5 √ √ 

18 操作系统 A 7.18 6.3.4 √ √ 

19 可靠性试验 A 7.19 6.6 — √ 

注1：“√”表示需要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检验的项目。 

注2：通常情况下，可靠性试验由制造厂在施工、生产现场完成；有特殊要求时，可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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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使用说明书 

9.1 标志 

9.1.1 标牌应永久性固定在产品的醒目位置。标牌应符合GB/T 13306的要求。标牌上至少应包括下列

内容： 

——产品型号、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额定输出扭矩、最大成孔直径、整机外形尺寸、整机质量）； 

——出厂编号； 

——制造日期； 

——制造商名称、地址及服务电话。 

9.1.2 润滑装置各润滑点应有明确标识。 

9.1.3 其它标志应符合 GB 26545—2011 的要求。 

9.2 包装 

9.2.1 钻机包装采用裸装、捆扎装和箱装等方式，且符合以下条件： 

——裸装的部件采用整体运输时，需要防护的部位应有局部包扎； 

——拆开暴露的液压管接头、电缆接头应用防水材料包扎； 

——随机工具、零散小件、精密件应单独妥善装入包装箱； 

——包装箱应牢固可靠、并能防雨、防潮； 

——暴露在外的活塞杆表面应涂防锈油后用布片包扎并挂上防撞标识。 

9.2.2 钻机出厂时应提供下列技术文件： 

——产品质量合格证； 

——产品使用说明书； 

——成套发货表和装箱清单； 

——产品外型图、安装示意图、液压原理图和电气原理图； 

——供用户选订的备件目录。 

9.3 运输 

钻机的运输状态应符合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部门的要求。 

9.4 贮存 

钻机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场所，并应有防潮和防锈措施。 

9.5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按GB 26545—2011中7.4的要求编写。 

10 质量承诺 

10.1 自产品验收之日起，钻机的钻杆、动力头齿轮，如因制造问题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在 6

个月内制造商应免费更换，超过 6个月且在 18 个月内制造商应负责维修。 

10.2 若用户对产品质量提出异议，制造商应在 24 小时内响应，并及时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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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钻机主要参数 

钻机主要参数见表A.1。 

表A.1 钻机主要参数 

序号 项目 单位 

1 最大成孔直径 mm 

2 最大成孔深度 m 

3 最大提升能力 kN 

4 额定输出扭矩 kN·m 

5 额定输出转速 r/min 

6 最大提升行程 mm 

7 导向架和鞍形架间隙 mm 

8 动力头倾斜角度 （°） 

9 导向架倾斜角度 （°） 

10 辅助吊机起重质量 kg 

11 内燃机额定功率/额定转速 kw/（r/min） 

12 电动机额定功率/额定转速 kw/（r/min） 

13 液压系统额定工作压力 MPa 

14 平均接地比压 kPa 

15 整机质量（不含钻具） kg 

16 钻杆（钻杆外径×钻杆长度×钢管壁厚） mm 

17 工作状态时的整机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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